附件
2026年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广安市前锋区医疗保障局    联系人：邱中桂    联系电话：18090500275

	检查事项
	检查依据
	检查对象
	检查数量
	频次上限
	承办股室

	
	
	行业名称
	总数
	计划检查
	占比
	
	

	对定点医药机构的监督检查
	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七条
	民营定点医疗机构
	6
	6
	100%
	对定点医药机构风 险 由 低 到高 分为 A、B、C、D 等4个风险等次，对A 、B类同一检查对象每季度检查不超过 2次，对 C、 D同一检查对象每季度检查不超过 3次。
	监督管理股

	
	
	定点零售药店
	53
	53
	100%
	
	监督管理股

	合计
	
	
	59
	59
	100%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填表说明：1.“检查对象”中的“总数”和“检查数量”中的“计划检查”均指企业个数。2.“频次上限”根据企业风险等级、投诉举报情况、违法违规记录、历史检查结果等因素，合理划分等级（应当有等级划分目录，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），建立分类分级执法检查制度，实施差异化监管。
